

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市区居民用管道
天然气销售价格的政策解读

为化解天然气采购价格上涨矛盾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，按照民用天然气上下游气价联动机制，市区（不含赣榆区）将于2026年4月1日起调整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。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一、为什么要调整市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?
根据国家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有关要求，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“采购成本”+ “配气价格”构成，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，最终实现“能涨能降”动态调整。市区民用天然气上下游气价联动机制规定：当天然气采购价格累计变动幅度≥5%时，同方向同幅度调整终端销售价格。
2021年4月1日、2023年4月1日、2024年4月1日上游供气企业先后三次上调居民供气价格，分别上浮5%、10%、3.5%，共累计上浮18.5%，上调气源价格0.3737元/立方米，达到联动条件（本次调整气源购进价上涨比例约为15%，未调整上涨气源部分3.5%待下次价格联动时一并考虑；气源购进价格在2021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上涨的部分由燃气企业自行承担，不往前追溯）。此外随着市区居民用气量持续增长，需要采购合同外气源保障供应，合同外补充气源的价格也逐年攀升，目前居民用气总体呈现购销价格倒挂状态，燃气企业供气压力增大。
在综合考虑居民承受能力、燃气企业经营状况、城市燃气安全保供等因素前提下，依据省、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，本次调整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，有利于化解上下游价格矛盾，保障市区燃气企业正常经营和居民燃气安全稳定供应。
二、如何调整市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？
市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第一阶梯价格上调0.23元/立方米至2.90元/立方米，二、三阶梯价格按原1:1.18:1.36同向调整，分别为3.42元/立方米、3.94元/立方米。
对各类学校、养老福利机构、托育机构、社区居委会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不实行阶梯气价，其用气价格执行居民气价第一、二阶梯的平均价格3.16元/立方米。
三、价格调整后，居民用户一个月要多支出多少钱?
依据2024年家庭用气量测算，市区第一阶梯用户占总用户数比例为90.09%，价格调整后月均增加支出3.12元，年多支出37.44元；第二阶梯用户占总用户数比例为6.77%，价格调整后月均增加支出13.56元，年多支出162.72元；第三阶梯用户占总用户数比例为3.13%，价格调整后月均增加支出28.85元，年多支出346.2元。
四、市区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实施时间?
[bookmark: _GoBack]考虑采暖季居民用气高峰因素，经市政府批准同意，价格调整自2026年4月1日起实施。
五、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体、一户多人口家庭的优惠政策有无影响?
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《连云港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、《连云港市特困人员供养证》或市总工会颁发的《特困职工证》的用户，继续可凭证件每户每年在第一阶梯内给予120立方米的免费用气基数。
家庭人口超过4人的用户，每增加1人，第一、二阶梯年用气量上限分别增加100、200立方米。用户继续可凭户口簿（本）、居住证或所属街道（社区）证明，经燃气公司确认后执行。
六、调整后居民用气阶梯气量、计算周期有没有变化?
本次调价对市区居民用气阶梯气量不作调整，仍按连发改价格发〔2019〕239号文件执行。具体为：对家庭人口为4人及以下的用户，第一阶梯用气量为0-400立方米（含）/年；第二阶梯用气量为400-1200立方米（含）/年；第三阶梯用气量为1200立方米以上/年。阶梯气量计算周期没有改变，仍为当年3月1日至次年2月底。
七、采用预充值购气方式，已购气量是否会根据价格调整重新计算？
不重新计算，IC 卡表用户按“已购气量原价、新购气量新价”执行。物联网表用户预存的是“金额”，使用时按“实时用气量”扣费。
八、价格调整从2026年4月1日起执行，那么阶梯价格怎么计算？
本次调价不改变阶梯气量计算周期，周期仍为每年的3月1日至次年2月底。从2026年4月1日起，执行新的阶梯价格标准，具体分表型处理：
机械表（普表）：2026年4月1日前的用气量，按用气量所属阶梯执行原阶梯价格；4月1日起，执行新阶梯价格。
IC卡表（预存用户）：2026年4月1日前已购买的气量，无论是否使用，均执行原价格；2026年4月1日后新购买的气量，执行新阶梯价格。
物联网表：2026年4月1日起，实时用气量执行新阶梯价格。
九、省内其它城市居民用气价格是如何调整的？
自2023年7月1日起，省内其它城市陆续依据联动机制上调居民用气价格，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苏州、泰州、南通、扬州、镇江、盐城、徐州等10个设区市对居民用气价格进行调整，第一阶梯价格分别上调0.25-0.3元/立方米。
十、为什么这次价格调整没有组织召开听证会？
2014年我市在依法履行价格听证程序的基础上，经市政府同意建立了民用天然气上下游气价联动机制，明确“当上游天然气价格上涨或降低累计超过5%时，应同方向联动调整终端用户价格。”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（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21号令）第三条规定，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定价机制制定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。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改价格发〔2023〕989号）明确：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联动机制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。依据上述文件规定，本次居民用气调价是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联动机制进行调整，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。
十一、用户有其他相关问题或建议，如何咨询城市燃气经营企业？
本次价格调整主要涉及市区（不含赣榆区）管道天然气用户，上述区域由连云港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负责经营，用户可拨打新奥燃气客服电话：0518-85195158，或登录新奥燃气微信公众号（连云港新奥燃气）客户服务栏查询临近服务网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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